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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7 年度自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情况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17年度自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

情况的议案》。 

●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释义：在本公告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●公司或本公司：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●中再生：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
●供销财务公司：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

●黑龙江公司：黑龙江省中再生废旧家电拆解有限公司 

●黑龙江中再生：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
●唐山公司：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
●唐山中再生环保：唐山中再生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

●河北荣泰：河北荣泰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

 

 

    一、2017年度自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的概述 

  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和下属子公司 2017 年度拟自

关联方拆借资金 262,900万元，其中： 

    ㈠公司拟自关联方借款 260,000万元： 

    ⒈自中再生借款 170,000 万元； 

    ⒉自供销财务公司借款 90,000 万元。 

    ㈡全资子公司拟自关联方借款 2,900 万元： 

    ⒈黑龙江公司自黑龙江中再生借款 2,000万元； 

⒉唐山公司自唐山中再生环保借款300万元，自河北荣泰借款600

万元。 



二、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

㈠关联方 

    ⒈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邢宏伟 

注册资本：50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：（一）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

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（二）协助成员单位

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（三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（四）对成员单

位提供担保；（五）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；（六）对成员单位

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（七）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

应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（八）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（九）对成员

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；（十）从事同业拆借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C座7层 

⒉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管爱国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废旧物资、残次和呆滞原料、清仓和超储物资的收购、

销售、处理、处置（危险废弃物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取得审批的事项

除外）；以再生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委托加工销售；日用百货、针纺织

品、日用杂品、家具、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建

筑材料、木材、钢材、有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产品、汽车零部



件的销售；重油、铁精粉、黑色金属、化纤原料及产品、塑料原料及

制品、纸制品销售；设备租赁；信息服务；进出口业务；货场的经营

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。）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9层908 

⒊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郭伟 

注册资本：12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废旧物资、残次和呆滞原料、清仓和超储物资的收购、

销售；以再生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委托加工销售；日用百货、针纺织品、

日用杂品、家具、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除

外）、建筑材料、木材、钢材、有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产品、

汽车零部件的销售；再生资源市场的投资、开发、建设，摊位销售、

租赁，物业管理；设备租赁；信息服务；货物（或技术）进出口(国

家禁止的项目除外，国营贸易管理或国家限制的项目取得授权或许可

后方可经营）；仓储。 

住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外经路5号 

⒋唐山中再生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久军 

注册资本：2,5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再生塑料颗粒、塑料薄膜、塑

料丝、绳及编织品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回收、加工、销售（涉及前置

许可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）；餐饮服务(仅供分公司办理营业执照使

用)；卷烟、雪茄烟零售（仅供分支经营）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、废塑



料、废纸回收、销售。劳务派遣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，信息咨询服

务，家电维修服务，清洁服务，场地、设备租赁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

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

技术的进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住所：玉田县后湖工业聚集区 

⒌河北荣泰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马杰 

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废旧金属回收、分拣、加工、销售；塑料制品加工、

节能及环保设备开发（国家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）经营本企业自产产

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

技术的进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。 

住所：玉田县后湖工业聚集区 

㈡关联关系 

⒈中再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； 

⒉供销财务公司是中再生的控股股东、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供

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 

⒊本公司董事长管爱国先生是中再生和中再资源的董事长，本公

司董事沈振山先生是中再生的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； 

⒋黑龙江中再生、唐山中再生环保是中再生的控股子公司； 

⒌河北荣泰是唐山中再生环保的全资子公司。 

综上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



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   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㈠交易双方：借款方为本公司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公司和

唐山公司；贷款方为中再生、供销财务公司、黑龙江中再生、唐山中

再生环保、河北荣泰； 

㈡交易标的：人民币 262,900万元； 

㈢借款用途：补充流动资金； 

㈣借款期限：借贷双方商定； 

㈤借款利率：不高于央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； 

㈥无抵押、无担保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预计自关联方拆借资金将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进行，

目的在于增加公司流动资金，进一步保证公司业务健康稳定的发展，

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不良影响，符合公司

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

㈠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2017年度自关联方拆借资金预计情况的议案》。关联董

事管爱国先生和沈振山先生回避了表决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㈡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、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上

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，认为：2017 年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

按照拆借资金利率执行不高于同期贷款国家法定基准利率，无抵押，

无担保，拆借期限由借贷双方商定的原则，拟自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拆



借流动资金，是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   ㈢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。  

    六、备查文件  

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议决议；  

    ㈡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7 年向关联方拆借资金事项的专项

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月 26 日 
 

 


